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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外汇管理局西藏自治区分局

“一般经常项目收支企业登记”

网上办理指南

法规要求：《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（2020 年版）》（汇

发〔2020〕14 号）第二条规定：“具有真实货物贸易外汇收

支业务需求的企业，凭《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登记申请

表》、营业执照向所在地外汇局申请名录登记”。

一、法人注册

使用火狐、谷歌或 IE（11 以上版本）等浏览器登录数

字外管平台（http://zwfw.safe.gov.cn/asone），参照公

告栏《关于试用浏览器一键设置工具的通知》要求完成浏览

器设置。

图 1：登录界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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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“法人注册（政务服务业务）”，填写基本信息，

自行设置用户代码和用户密码，完成法人注册。

图 2：法人注册界面

注意：法人为非大陆居民的企业，暂不支持网上办理，

只能到当地外汇局现场办理。

二、许可申请

（一）系统登录

进入国家外汇管理局数字外管平台，输入机构代码（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）、用户代码（法人注册时设置的用户代码）、

用户密码和验证码，点击登录。

注意：如忘记用户代码或用户密码，可参考弹窗提示的

《常见问题解决指引》进行重置。

图 3：登录界面及常见问题指引提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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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许可项目

1.依次点击“行政许可”-“行政许可办理”-“经常项

目收支企业核准”，企业根据实际情况选择“17110100301

分 (支）局办理的一般经常项目收支企业登记”或

“17110100101 分局（外汇管理部）办理的一般经常项目收

支企业登记”，点击对应的“我要办理”。

注意：因昌都和那曲未设立分局，注册在昌都和那曲的

企业需选择“17110100101 分局（外汇管理部）办理的一般

经常项目收支企业登记”。

图 4：许可项目选择界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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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企业选择对应的经办外汇局，然后点击“网上办理”。

图 5：网上办理界面

（三）信息录入

1.进入信息填写界面，请按照要求准确填写，带*号的

为必填项。

图 6：网页信息录入界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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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（1）海关注册号为《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

备案回执》中的“海关注册编号”。

（2）“是否特殊监管区企业”一栏，海关注册编码第 5

位是“6”的企业为特殊监管区企业。目前西藏辖内仅设立

了拉萨综合保税区，拉萨综合保税区企业对应填写。

（3）网页填写的信息需与《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登

记申请表》保持一致。

2.下载并填写《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登记申请表》。

图 7：《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登记申请表》空白样表

下载界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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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8：申请表填写示例

注意：（1）表头单位名称按照所属外汇局补充完整；

（2）勾选“营业执照副本”前面的方框；

（3）“经济类型代码及名称”和“行业类型代码及名

称”参照填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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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“是否对外贸易经营权企业”一栏，直接选择“是”；

（5）“是否外贸综合服务企业”、“是否市场采购贸

易企业”、“是否商品现货交易所”、“是否海外仓出口企

业”依据企业实际情况及相关政府部门认定文件填写；

（6）请准确填写电子邮箱和联系电话；

（7）本表需要加盖企业公章，“法人签字”栏应当为

企业法人手写签字，申请日期填写提交当天日期。

3.上传《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登记申请表》和营业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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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。

图 9：上传界面

注意：（1）每项只能上传一个附件，请将《贸易外汇

收支企业名录登记申请表》正反面分别扫描或拍照，合并成

一个文档后上传。（2）企业营业执照电子版目前可以自动

获取，如无法自动获取，需手动上传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

照复印件文档。

4.点击“提交”，完成网上业务提交。

三、外汇局办理

（一）受理或补正

外汇局进行审核，如信息填写准确，5 个工作日内完成

受理，出具《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》；如信息填写有误，出

具《行政许可补正材料通知书》，企业根据补正要求，30 日

内完成补正。

补正系统操作：登陆系统后，点击“我的许可业务”-

“通知书”，查看《行政许可补正材料通知书》，按要求完

成补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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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补正只有一次机会，如仍不满足要求需要撤回申

请重新办理。

（二）予以许可

外汇局受理后，20 个工作日完成办结，出具《行政许可

决定书》。

（三）文书送达

外汇局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加盖印章的通知

书和决定书送达企业，企业也可以点击“我的许可业务”-

“通知书”进行查看。

图 10：通知书查看界面

注意：随通知书送达的还有《重要提示》，请认真学习。

四、服务评价

完成名录登记后，企业可对外汇局的服务进行评价。

系统操作：登录系统后，点击“行政许可”-“我的许

可业务”，查看“已办结事项”，点击“评价”后进入评价

页面，对外汇局的服务进行评价。

图 11：服务评价界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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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重要提示

（一）保管好用户名和密码。点击“个人中心”，查看

用户名和初始密码，用户名统一为 ba。该用户为登录货物贸

易外汇监测系统（企业端）的管理员用户，用于设置业务操

作员及权限，业务操作员可以登录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查

看企业基础数据、在线办理贸易信贷报告等业务。

图 12：个人中心

（二）名录变更及注销。根据《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

（2020 年版）》第三、四条，企业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

法定代表人、联系方式、注册地址发生变更的，应在变更事

项发生之日起三十天内向所在地外汇局报告，进行信息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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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。连续两年未发生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业务的企业，外汇局

可将其从名录中注销。

（三）履行好义务性报告。《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

（2020 年版）》第二十条规定，企业发生 30 天以上（不含）

预收货款或预付货款，90 天以上（不含）的延期收款或延期

付款、90 天以上（不含）远期信用证或海外代付等进口贸易

融资等，需要在货物进出口或收付汇业务实际发生之日起 30

天内，通过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向外汇局报送对应的预计

收付汇或进出口日期等信息。

如有问题可询当地外汇局，具体联系方式见下表：

外汇局 地址 咨询电话

西藏自治区分局 拉萨市江苏大道 36 号 0891-6323278

日喀则市分局 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珠

峰路 32 号

0892-8821235

山南市分局 山南市乃东区湖南路

18 号

0893-7821775

林芝市分局 林芝市巴宜区八一大

街 26 号

0894-5810122

阿里地区分局 阿里地区噶尔县狮泉

河镇陕西路 4 号

0897-2820516

樟木口岸分局 拉萨市江苏路 14 号 0891-6552139


